
《2003 年聯合國(反恐怖主義措施)(修訂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

 

 

目的 

 

 本文件旨在回應〝罔顧〞的舉證準則是否適用於

新訂第 10(2)條下的罪行，以及在二零零四年五月六日的委員

會會議上提出的事項。 

 

新訂第 10(2)條 ─ 有關未有使自己不再是被刊憲指明的恐

怖分子集團成員的罪行 

 

2. 我們較早前已確定接受以〝罔顧〞取代第 8、9 和

新訂第 10(1)條中〝有合理理由相信〞的思想元素。我們現已

進一步研究〝罔顧〞是否適用於新訂第 10(2)條下的罪行。 

 

3. 修訂原來第 10(2)條的原因，是規定任何人須在明

知或有合理理由相信其所屬集團已按照第 4 或 5 條被刊憲指

明後，採取步驟使自己不再是該被刊憲指明的恐怖分子集團

的成員。因此，該罪行是在任何人明知或有合理理由相信有

關集團已按照第 4 或 5 條被刊憲指明後，未能盡快採取步驟

終止會籍。就〝罔顧〞而言，對等的罪行則是在該人不再罔

顧有關集團是否已按照第 4 或 5 條被刊憲指明後，未能盡快

採取步驟終止會籍。這種罪行並不合理。因此我們不建議將

〝罔顧〞應用於新訂第 10(2)條下的罪行。 

 

新訂第 11D 條 ─ 第 3B 部不適用於某些船舶 

 

4. 委員會要求我們提供進一步資料，闡釋新訂第

11D(c)條中〝已退出航海或已閒置的船舶〞的涵義。一艘船

舶如被永久繫泊而無船隊成員；或正在船塢或船廠進行全面

的檢查維修或大規模的修補，而期間不能航行，一般來說即

屬已退出航海。已閒置的船舶則指因沒有被使用或因等候任

何法庭席前進行的法律程序結果，而停留於或將停留於某司

法管轄區的水域的船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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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訂第 11E 條 ─ 關乎船舶的禁制 

 

5. 有 議 員 要 求 我 們 提 供 進 一 步 有 關 闡 釋 新 訂 第

11E(1)(a)條中〝威嚇〞一語的資料。在香港本地法律中，有

關的條文為《刑事罪行條例》(第 200 章)第 24 條，該條訂明 

─ 

 

〝 任何人威脅其他人 ─ 

 

(a) 會使該其他人的人身、名譽或財產遭受損

害；或 

 

(b) 會使第三者的人身、名譽或財產遭受損害，

或使任何死者的名譽或遺產遭受損害；或 

 

(c) 會作出任何違法作為， 

 

而在任何上述情況下意圖 ─ 

 

(i) 使受威脅者或其他人受驚；或 

 

(ii) 導致受威脅者或其他人作出在法律上並非必

須作出的行為；或 

 

(iii) 導致受威脅者或其他人不作出他在法律上有

權作出的作為，即屬犯罪。 

 

6. 在 R v Lo Tong-kai [1997] HKLR 193一案，法官

McMullin 在判詞第 196 段提到 ─ 

 

〝 控方在提起《刑事罪行條例》第 24 條下的控罪時，

必須證明作出威脅的人或該種威脅本身，會影響

擁有一般堅定程度的人。在判決這些事宜時，我

似乎覺得，該威脅出現的環境情況，是需予考慮

的極為重要的因素。〞 

 

我們認為香港的法庭在處理新訂第 11E 條時，會考慮類似的

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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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訂第 12A 和 12B 條 ─ 提供資料或提交材料的要求，以及

提交材料的命令 

 

7. 立法會的助理法律顧問向委員會提到，《釋義及通

則條例》(第 1 章)第 XII 部關乎〝新聞材料〞的搜查和檢取，

並不適用於新訂第 12A 和 12B 條。 

 

8. 記者或會按照新訂第 12A 和 12B 條下的法庭命

令，被要求提供資料或提交材料。就此而言，新訂第 12A 和

12B 條訂明，原訟法庭須信納新訂第 12A(4)和 12B(5)條所訂

的客觀準則已予符合，才會作出有關命令 ─ 

 

(a) 有合理理由懷疑有人已犯正在調查中的有關罪

行； 

 

(b) 有合理理由懷疑某特定的人/屬特定種類的人，有

或管有相當可能對調查是相干的資料； 

 

(c) 有合理理由相信有關材料相當可能對調查是相干

的； 

 

(d) 經考慮正在調查中的有關罪行的嚴重性；如不作

出命令，能否有效地調查有關罪行；披露有關資

料或取得有關材料相當可能會對調查帶來的利

益；及該名/該等人士在何種情況下可能已獲取或

持有有關資料或材料，有合理理由相信作出命令

是符合公眾利益的。 

 

9. 新訂第 12A(15)和 12B(9)條訂明，根據有關命令被

施加要求的人，可申請撤銷或更改命令。 

 

10. 根據第 1 章第 XII 部，作出要求提交〝新聞材料〞

的法院命令須符合的條件，與上述的準則實質上相同，即 ─ 

 

(a) 有合理理由相信有人已犯可逮捕的罪行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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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有關材料相當可能對調查該可逮捕的罪行有重大

價值，或就該可逮捕的罪行進行的法律程序為有

關證據； 

 

(c) 已嘗試用其他方法獲取有關材料，但已失敗；或

因相當可能會不成功或相當可能會嚴重損害調查

而未嘗試用其他方法獲取該材料；以及 

 

(d) 在顧及有關命令相當可能會為調查帶來的利益，

及管有有關材料的人是在何種情況下持有材料，

有合理理由相信作出命令是符合公眾利益的。 

 

11. 基於上述情況，我們認為新訂第 12A 和 12B 條已

受到足夠的司法程序上的監察。 

 

新訂第 12H 條 ─ 被檢取的涉嫌恐怖分子財產可予扣留 

 

12. 新訂第 11H 條訂明獲授權人員可扣留被檢取的涉

嫌恐怖分子財產。由於新訂第 12G 條已訂明可檢取和扣留該

等財產，因此我們認為可刪除新訂第 12H 條，並已擬備所需

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(修正案)。 

 

新訂第 12I 條 ─ 被檢取的涉嫌恐怖分子財產可予扣留的限

期 

 

13. 委員會要求我們提供進一步資料，說明在新訂第

12(I)(1)條訂定被檢取的涉嫌恐怖分子財產可予扣留不超過

30 日的原因。我們曾解釋，訂明不超過 30 日的限期是基於

運作上的考慮，顧及證實被檢取財產的來源或如何得來、或

就被檢取的財產在香港或其他地方對任何人採取法律程

序、或根據第 6 條採取步驟以凍結被檢取財產所需的時間。 

 

14. 按照新訂第 12G和 12I條檢取和扣留涉嫌的恐怖分

子財產，很大可能是基於海外提供的情報。要進一步證實被

檢取財產的來源或如何得來，執法機關需要透過例如刑事事

宜相互法律協助的程序，向有關海外司法管轄區尋求更多的

資料或證據，藉以在香港或其他地方進行法律程序，或根據

第 6 條凍結該等財產。新訂第 12I(1)條訂明不超過 30 日的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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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，是合理的安排，以顧及進行上述有關程序所需的時間。 

 

新訂第 14(7H)和 14(7J)條 ─ 罰則 

 

15. 委員會建議修改新訂第 14(7H)和 14(7J)條，訂明任

何人〝故意〞而〝無合理辯解〞妨礙獲授權人員執行根據新

訂第 12C 或 12G 條發出的手令，即屬犯罪。我們同意此建議，

並已擬備所需的修正案。 

 

 

 

 

 

保安局 

二零零四月五月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